
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6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安排 

 

一、 初试成绩要求： 

专业 外语 专业一 总分 

机械工程（机制、机设、机电） 45 45 90 

热能工程 45 45 90 

工业工程 45 45 90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 45 45 90 

二、 复试所需材料： 

    准考证、身份证、“同济大学 2016年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报名登记表”、单位同意报

考证明（仅定向就业考生提供，少民骨干计划考生无需提供，样表详见研究生院通知）、

在职考生承诺书（仅在职考生提供，样表详见附件 1）、本科及硕士期间的成绩单原件（复

印件须加盖研究生管理部门成绩公章或考生档案所在管理部门公章）、两位专家的推荐书、

硕士学位论文（附评议书）、公开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证明书、获奖证书、自我评价。 

    以上材料请同时备原件与复印件（复印件将作为材料留存,不退回！之前有提交纸质材

料的可到我院教务科 A208 领取） 

三、 复试时间地点：2016 年 4月 26 日全天，具体见表格 

专业名称及专业代码 笔试 面试 

机械工程（080200） 

——机制、机电、机设 

9：00--12：00 开物馆 A310 

13：30-- 

机制-开物馆 A413 

机电-开物馆 A415 

机设-开物馆 A436 

热能工程（080702） 13：30-- 开物馆 A414 

供热、供燃气、通风及

空调工程（081404） 
13：30-- 开物馆 A310 

请进入复试的考生严格按照上述时间地点参加复试，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四、 复试主要内容： 



1、 专业课笔试（满分 100分）：请考生自带考试工具，科目详见同济大学招生网站中招生

专业目录； 

2、 综合复试（满分 300分）：综合复试的具体内容、形式和成绩分布如下： 

1）专业外语（笔试），满分为 50分； 

2）外语听力和口语，满分为 50分，内容为日常会话和相关专业内容； 

3）专业综合（包括导师对考生综合素质的评价），满分为 100分； 

4）考生材料评价，满分为 100分。具体要求如下： 

申请材料包括本科和硕士期间的成绩单、硕士学位论文及评议书（应届硕士毕业生可提

供硕士学位论文初稿）、以第一作者（或导师第一本人第二作者）公开发表（出版）的论

文（专著）、科研成果证明书、学习（工作）中获奖证书、专家推荐信（2 份）和自我评价

等。 

上述材料请考生按顺序装订成册在复试时提交给复试小组。 

五、 录取原则： 

    以考生的综合成绩为依据进行拟录取。专项计划（对口支援和少高计划）单列，不参

加此排序。 

综合成绩=初试成绩（满分 200 分）+复试时考核的专业课成绩（满分 100 分）+综合复

试成绩（满分 300）。 

注：资格审核制考生初试成绩以材料审核时评定成绩为准！ 

六、 复试结果公布： 

复试结束后二个工作日内在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网站上公布所有参加复试考生的初试

成绩、复试成绩、总成绩（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加权后的成绩）和不录取考生名单。 

拟录取考生名单将在全校复试工作结束后，在同济大学研招网进行统一公示，请关注

网站信息和“同济研招”官方微信推送。 

七、 注意事项： 

1、资格审核制考生的报考资格复查： 

资格审核制审核合格的考生参加综合考核前必须先前往研究生院招生处进行报考资格

复审并领取《2016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准考证》。 

没有准考证的考生一律不准参加综合考核。 

2、体检：（详见研究生院通知） 



所有参加复试的考生均须参加体检，体检要求参照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联制订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教学〔2003〕3 号）和《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

办公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教

学厅〔2010〕2号）进行。 

3、以下情况不予录取： 

1）复试总成绩不合格者； 

2）体检不合格者； 

3）政审不合格者； 

4）同等学力考生加试课程成绩不合格者。 

4、新生奖学金申请 

复试时同时开展普通招考全日制博士新生奖学金申请工作（详见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官网“关于 2016 级普通招考全日制博士生和硕博连读生新生奖学金评选的通知”），申请

者需填写并提交申请表、汇总表，并附相关证明材料（期刊封面、目录和首页复印件，检

索论文还须提供校图书馆的检索证明）于 5 月 6 日前提交教务科 A208 王老师。邮箱：

aiwangxiao1990@163.com。 

八、 咨询 

为增强复试录取工作透明度，我院特为考生设立咨询电话：020-69589505，咨询邮箱：

aiwangxiao1990@163.com。 

九、 申述与投诉 

如对我院（系）复试录取结果或过程有异议，可先通过上述咨询电话或邮箱进行申述。

如对申述结果不认可，可向我院（系）纪委投诉，投诉邮箱：qczhou@tongji.edu.cn。 

经上述流程后，如对学院的处理结果依然不满意，可向学校监察处投诉，投诉邮箱：

jjc@tongji.edu.cn 

 

 

                                                     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                                                              

                                                2016年 4月 19日 

 

附件 1：在职考生承诺书 



附件 1： 

在职考生承诺书  

姓  名  报考导师  

单位名称  所在单位联系方式  

家庭地址  

本人电话  电子邮箱  

在职考博动机：（可附页） 

 

                                   

入学后攻读计划：（可附页）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院系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格请导师签字后交给面试组老师 


